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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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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ance of new domestic  
free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s licences 

 
# (1) 莫乃光議員   (口頭答覆 ) 

 
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於 2010年 1月 6日向

本會表示，政府的一貫政策是鼓勵廣播業界公

平競爭、投資及採納創新科技，並歡迎有興趣

者申請牌照營辦本地免費電視服務 (下稱 “電視

牌照 ”)。今年 5月 30日，現任局長在回答本會議

員的質詢時證實，前廣播事務管理局 (下稱 “廣
管局 ”)已完成評核 3份電視牌照的申請，並已向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而行政會議

正審核申請。然而，當局至今未公布申請結

果。早前有傳媒報道，特區政府在處理該 3份
申請時，因顧及中央人民政府對開放本地電視

市場的政治憂慮，或需考慮個別申請者的政治

立場，故影響審批申請的進度。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政府的廣播政策是否保持不變；若然，

政府有甚麽具體措施落實該政策，以達

至鼓勵競爭、投資和採納創新科技的目

標；  

 
(二 ) 鑒 於 前 廣 管 局 已 就 上 述 申 請 提 交 建

議，當局現階段考慮哪些因素以決定是

否向個別申請者批出牌照，申請者的政

治立場是否考慮因素之一；為免影響公

眾對電視牌照發牌制度的信心，以及維

護特區的高度自治和一國兩制，政府會

否回應上述的傳媒報道；及  

 
(三 ) 上述的電視牌照申請的最新審批進度

為何；以及預計何時可以公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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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tioners in lift works and escalator works 
 
# (2) 譚耀宗議員   (口頭答覆 ) 

 
行政長官在本年 8月 21日宣布，政府將於本年

年 底 推 行 “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 計 劃 ( 下 稱 “ 該 計

劃 ”)，在全港 230個地點的行人天橋、高架行人

路及隧道等加設升降機，為長者、殘疾人士及

兒童提供無障礙通道。然而，有業內人士指

出，現時從事安裝、維修及保養升降機及自動

梯工作的工程師及工人 (下稱 “從業人員 ”)的工

作環境欠佳及薪酬待遇不理想，以致出現人才

流失及青黃不接的情況；雖然計劃於本年 12月
全面實施的《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將改善升

降機及自動梯從業人員的註冊及監察制度，但

當局未有採取任何相應的措施，協助業界減少

人才流失及培訓新血。有市民向本人表示擔

憂，人才不足可能會影響該計劃的進展及有關

的升降機及自動梯的維修及保養工作。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合資格的升降機及自動梯從業人員目

前的人數及過去 3年的流失率；當局評

估在該計劃下需要多少名從業人員；若

沒有評估，原因為何；現時有否足夠合

資格從業人員配合該計劃的落實及日

後有關的維修及保養工作；  
 
(二 ) 有否措施改善升降機及自動梯從業人

員的工作環境及薪酬待遇，從而減少人

才流失及吸納新血加入；若有，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否協助業界培訓新血；若有，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當局會否考慮透

過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或 其 他 大 專 院

校，為業界培訓更多新血，確保不會出

現青黃不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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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maximum levels of rent allowance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 (3) 張國柱議員   (口頭答覆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下的租金

津貼 (下稱 “租津 ”)上限自 2003年一次過削減百

分之 15.8以來，只在今年作輕微調升，例如單

身 人 士 的 每 月 租 津 上 限 由 1,265元 加 至 1,335
元。有綜援受助人向本人表示，由於租津不足

以支付狂颷的租金 (例如現時深水埗的板間房

月租為 1,600元 )，他們唯有節衣縮食以支付租

金差額，以致影響生活和健康。報章引述社會

福利署 (下稱 “社署 ”)的文件顯示，領取租津的

綜援户當中，實際租金高於租津上限的個案比

例 近 年 持 續 上 升 ： 2009-2010 年 度 為 百 分 之

56.4 ， 2010-2011 年 度 為 百 分 之 57.4 ， 而

2011-2012年度為百分之 60.3，反映問題嚴重及

漸趨惡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掌握私樓租金狂颷的實況和板間

房及劏房的租金數據；若有，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政府會否馬上檢

討租津上限，使受助人能應付租金上升

的壓力；若會，政府最快於何時完成檢

討並調整租津上限；若否，原因為何； 
 
(二 ) 政府在進行租津檢討期間，會否實施臨

時措施，幫助陷於困境的市民，例如提

供額外租金補貼以供支付租金差額；若

會，何時實施；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鑒於有綜援受助人指出，社署每 5年才

進行一次綜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根本

不反映他們面對的生活壓力，社署會否

改為每年進行一次調查，以更新社會保

障援助物價指數的權數系統；若會，詳

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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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stabilize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in response to 
the dwindling number of Secondary One students 

 
# (4) 葉建源議員   (口頭答覆 ) 

 
根據政府的資料，在 2013-2014學年升中的學生

人數將急降逾五千人。不少校長和教師向本人

表示對未來數年中學收生不足極度憂慮，並指

縮班殺校如箭在弦，如當局不推出穩定中學的

全面措施，中學發展將受到災難性的衝擊。事

實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早於今屆政府上

任之初，已約晤教育局局長提出此問題，促請

政府制訂長遠穩定中學的措施，以回應行政長

官參選時所列的教育目標之一：“維持教育制度

和政策的穩定性，與持份者休養生息 ”。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立即進行規劃，由 2013-2014學年開

始，立即減少中一級的每班人數，逐步

實施全港中學以 25人為一班的小班教

學，以銜接小學的小班教學；以及立即

規劃改善班級與教師的比例，增加編制

內的常額教席，為改進教學質素提供適

切的人手和支援；  
 
(二 ) 鑒於行政長官曾在其競選政綱承諾：

“為紓緩部份學校在短期內收生不足的

壓力，容許學校更大彈性決定初中班級

人數 ......，收生仍有困難的學校可以利

用小班 (25人或以下 )，專心教導需要特

別照顧的學生。 ”基於升中學生人數急

降，當局實踐該承諾的進展和時間表為

何；及  
 
(三 ) 教育局會否考慮，容許位於嚴重收生不

足的地區的學校，只要能夠開設兩班中

一便無須停辦，並凍結校內教師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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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維持人手開設足夠的新高中科

目，供學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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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remarks made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n institutions which monitor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 (5) 涂謹申議員   (口頭答覆 ) 

 
政務司司長於 2012年 9月 27日出席香港公共行

政學會午宴時指出，“你想像一下公務員須承受

來自申訴專員公署、廉政公署等所有這些機

構、制衡機制的壓力。這些機構並非不好，如

我所說，它們有時候也是好的，能維護公民社

會。但如果是因為我們不懂得如何應付這些機

構，以致讓這些機構成為施政的主要障礙，那

麼最終受損的只會是政府的執行能力 ”。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評估除了廉政公署和申訴專員公

署外，還有哪些機構適合擔當監察或制

衡政府的角色，哪些機構不適合擔當此

角色；若有評估，結果為何；以及解釋

這些監察機構在甚麼情況下是好的，在

甚麼情況下是不好的；  
 
(二 ) 司長的上述言論  －  “如果是因為我們

不懂得如何應付這些機構，以致讓這些

機構成為施政的主要障礙，那麼最終受

損的只會是政府的執行能力 ”，是論及

曾經發生的事情，抑或是從未發生的事

情，以及哪些政府官員不懂如何應付監

察機構；及  
 
(三 ) 鑒於有報道指出，各界抨擊上述言論會

影響到監察機構的獨立性，政府會否要

求司長收回上述言論及向公眾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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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 of paid paternity leave 
 
# (6) 王國興議員   (口頭答覆 ) 

 
上屆特區政府於今年 4月 1日開始向合資格男

性僱員提供有薪侍產假，亦有就設立法定侍產

假進行研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今年 4月 1日至今，分別有多少名公務員

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申請及獲批准放

取侍產假；  

 
(二 ) 是否知悉現時有多少個公營及資助機

構向員工提供有薪侍產假；該數目佔有

關總數的百分比；享有有薪侍產假的有

關僱員總數，以及每次可放取的侍產假

日數為何；及  

 
(三 ) 鑒於行政長官在競選期間承諾在當選

後把男士侍產假制度逐步推廣至資助

機構及私人企業，當局有甚麼計劃和時

間表落實該承諾，以及詳情為何；若沒

有計劃及時間表，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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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Subject 
 
# (7) 林大輝議員   (書面答覆 ) 

 
教育局於九月十日宣布修訂「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 (該科 )政策。在新的政策下，辦學團體及

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推行該科，可毋需獨立成

科和不設開展期，各校所獲得 53萬元開科津

貼，可全用於非國民教育科；若推行該科，亦

可以自行決定方式和時間。特首於十月八日向

傳媒表示，接納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的建議，擱置該科的課程指引但毋須撤消該

科，令部分決定開展該科的辦學團體及學校無

所適從。事件發展至今，社會上仍有不少人士

和團體要求政府撤消該科。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會否就推行該科的相關事宜，重新進行

公開諮詢，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

因為何；  
 
(二 ) 有否評估撤消該科對教育短期、中期和

長遠的發展，與及對青少年發展的影

響，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三 ) 有否評估擱置該科的課程指引對該科

推行有何影響，如有，詳情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四 ) 有否評估撤消該科會否令辦學團體、教

育界、特區政府和國家之間產生對立、

造成更大的深層次矛盾；如有，詳情為

何；如否，原因為何；  
 
(五 ) 有否評估撤消該科對特區政府施政和

管治威信的影響，如有，詳情為何；如

否，原因為何；  
 



初 稿 
 

(六 ) 如何保證學校有足夠具備質素的教師

去推行此科；會否增加相關的培訓課

程，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七 ) 有否評估，新政策的修訂，對辦學團體

和學校與及該科推行造成甚麼影響，如

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八 ) 是否知悉，至今有多少學校決定開展該

科、他們的推行方式和時間表為何；請

列出分區的學校數目和名稱；  
 
(九 ) 有否評估，擱置課程指引對已推行該科

的辦學團體和學校的影響，如有，詳情

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十 ) 有否評估，學校不論推行或不推行該科

均可獲得 53萬元的津貼，會否對已推行

或計劃推行該科的學校造成不公平，如

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十一 ) 有否評估，擱置課程指引後，是否需要

增加「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的

金額，提供更多資源供學校自編教材，

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十二 ) 鑒於學校可以自行決定參考任何課程

指引，或自行開發教材，政府如何確保

學校教材的質素；  
 
(十三 ) 有否計劃，協助減輕已推行該科的辦學

團 體 或 學 校 所 面 對 的 公 眾 和 輿 論 壓

力，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十四 ) 有否接獲有意推行該科的辦學團體或

學校求助，表示因為未能承受公眾和輿

論壓力而被迫放棄推行該科，如有，詳

情為何，與及當局會為他們提供甚麼支

援和協助他們順利推行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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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是否有任何措施，鼓勵更多辦學團體或

學校推行該科，如有，詳情為何；如否，

原因為何；  
 
(十六 ) 何時會評估和檢討該科的推行成效，如

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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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to welfare benefits for the elderly 
 
# (8) 謝偉俊議員   (書面答覆 ) 

 
有長者關注組織反映，多項現行長者政策和服

務未能切合長者的需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會否因應該意見採取下列的改善措施：  

 
(一 ) 豁免 70歲或以上長者申請長者生活津

貼 (即 “特惠生果金 ”)時的入息審查；  
 
(二 ) 提 高 長 者 醫 療 券 的 金 額 至 每 年 2,000

元，並將受惠長者的年齡下限降至 65
歲；   

 
(三 ) 因應不少長者使用醫院管理局普通科

門診電話預約服務時，難以理解及按照

電話錄音指示完成預約程序，導致很多

長者寧願清晨親身到診所輪候診症名

額的情況，恢復人對人電話預約門診服

務、在現行電話預約系統加設人對人通

話的選項，或重新讓他們選擇親身輪候

診症名額；及  
 
(四 ) 在 日 後 新 落 成 的 政 府 綜 合 大 樓 圖 書

館，包括即將啟用的藍田綜合大樓圖書

館，設置長者角並提供方便長者的設

施，包括放大鏡、可調校桌面高度的書

桌及有扶手的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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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sonation of voters in voting  
at the 2012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 (9) 陳偉業議員   (書面答覆 ) 

 
有不少市民在 2012年 9月 9日立法會選舉日向

本人反映，他們前往投票站投票時，票站職員

核實其選民身份後表示，較早前已有人以他們

的身份投票，但該等市民當日較早前未曾進入

投票站投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 2012年 9月 9日當日接獲選民懷疑遭

人使用其身份投票的個案數目為何，以

及各投票站的個案數目分別為何；  
 
(二 ) 出現上述第 (一 )項問題的原因為何；及  
 
(三 ) 當局會否採取措施，防止再出現上述問

題；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初 稿 
 

Assistance provided to owners of targets buildings  
under Operation Building Bright 

 
# (10) 蔣麗芸議員   (書面答覆 ) 

 
部份參與『樓宇更新大行動』 (下稱『大行動』) 
計劃及其他由政府資助的舊樓業主表示，大廈

在完成維修工程不久，分別收到消防令及屋宇

署的驗樓驗窗通知書，前者要求業主安裝自動

噴灑系統及消防水缸等設施，後者要求業主聘

用合資格人士檢驗及修葺樓宇，這兩項措施與

『大行動』計劃改善樓宇結構及消防安全目標

如出一轍，一般而言，完成『大行動』的樓宇

業主，應可符合相關法例要求，現當局將同一

項工程分三次執行、分三次檢控、分三次要求

業主承擔維修費，可謂『一罪三判』，難以接

受，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情況是否屬實；若是，為何部份業

主依照法例修葺樓宇後，仍然未能符合

法例要求；若否，當局會否考慮加推更

新行動次數，協助從未申請任何計劃或

津貼的舊樓業主修葺樓宇，以免他們被

當局起訴；  
 
(二 ) 大部份受影響人士為樓齡超過五十年

的舊樓業主，他們多為長者，單位為自

住性質，並已申領『大行動』的維修津

貼，再無能力承擔額外的維修開支，當

局有否他計劃或津貼協助他們解決上

述的維修問題；   
 
(三 )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可 以 減 少 對 居 民 的 滋

擾；及  
 
(四 ) 當局向已完成『大行動』的舊樓業主發

出的消防令數字為何？  請以區議會分

區列出？  



初 稿 
 

Monitoring of the safety of structures in power stations 
 
# (11) 劉皇發議員   (書面答覆 ) 

 
今年 7月，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轄下青山發電廠

有一組運煤帶連金屬支架倒塌。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上述發電廠內共有多少組類

似的金屬支架，該等支架的設計使用

年期為何；  

 
(二 ) 哪個政府部門負責監管該等構築物的

結構安全，以及最近有否作出巡查；   

 
(三 ) 有關事故的原因為何；及  

 
(四 ) 全港現時有多少組類似的構築物，以

及當局監察該等構築物的程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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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 of school bus services 
 
# (12) 梁耀忠議員   (書面答覆 ) 

 
有學童家長向本人表示，校巴服務供應嚴重不

足，引致收費颷升，他們的負擔因而加重。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如何紓緩校巴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例

如會否寬免校巴牌照費，以吸引更多營

辦商提供服務；及  
 
(二 ) 有否定期檢視校巴服務失衡的情況，並

作出長遠規劃；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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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香港競爭力的措施 

 
# (13)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Written reply)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2-2013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Report”), Hong Kong’s position (ranked 9th) in the 
overall rankings o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among 144 countries/economies was up two places 
from last year.  Yet, Hong Kong is still the second 
placed Asian economy behind Singapore which ranks 
No. 2 worldwide.  In the Repor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Hong Kong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in two 
important areas, namely higher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competitivenes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given that Hong Kong’s participation rate in 
education remains below levels found in other 
advanced economi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ublicly 
funded undergraduate places in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funded institutions, and 
make reference to Singapore’s experience in 
providing favourable remuneration packages 
and other incentives to attract renowned 
academics to stay and work in Hong Kong; 

(b) given that the Report has pointed out that Hong 
Kong’s innovative capacity remains 
constrained by the limited availability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consider continuing the 
measures already introduced and introducing 
new measures to foster talents,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c) as the Report has revealed that the five most 
problematic factors for doing business in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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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are inflation, insufficient capacity to 
innovate, inefficient government bureaucracy, 
inadequately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ccess to 
financ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or will introduce targeted measure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if it has introduced 
or will introduce measures, of the details;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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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facilitate reduction in electricity tariffs 
 
# (14) 陳家洛議員   (書面答覆 )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港燈 ”)的電費多年來一直

高於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 ”)的，差距達到 3
成，港島區的居民和中小型企業的電費負擔因

此較其他地區的為重。明年，政府會與兩間電

力公司 (“兩電 ”)就其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

(“《協議》 ”)進行中期檢討。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會否與兩電展開商討，要求兩電修訂

電費計算機制，鼓勵用戶減少用電，

提升能源效益，同時減輕電費開支；

若會，詳情是甚麼；若否，原因是甚

麼；  

 
(二 ) 會否考慮在進行《協議》的中期檢討

時，檢討目前兩電享有的准許回報率

的水平和計算方式，以減低兩電的准

許利潤，紓緩電費上升的壓力；若會，

詳情是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同

時，政府會否考慮把兩電的排放表現

與准許回報率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以

提高現時兩電須符合的排放表現；若

否，原因是甚麼；   

 
(三 ) 會否考慮立即研究具體的措施，拉近

港燈和中電之間的電費差距，並主動

與兩電進行商討；若會，有關工作的

具體詳情是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  

 
(四 ) 會否考慮即時展開開放電力市場的政

策研究工作，預備在兩電的《協議》

屆 滿 時 ， 引 入 更 多 電 力 市 場 的 參 與

者，並落實廠網分家；若會，詳情是

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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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在進行《協議》的中期檢討時，會否

考 慮 在 計 算 准 許 回 報 的 機 制 作 出 調

節，提供更大誘因鼓勵兩電採用更多

可再生能源和轉廢為能的技術發電；

若會，詳情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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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crack down  
on parallel trade activities in the North District 

 
# (15) 陳克勤議員   (書面答覆 ) 

 
近年北區的水貨活動越趨頻繁，尤以港鐵上水

站一帶的情況最為嚴重。該等活動阻礙居民出

入港鐵站，令附近的環境衞生變差，以及推高

區內貨品的價格。有報道指出，雖然政府在本

年 9月 18日公布推出多項打擊措施，但水貨集

團只是轉移了營運模式，對區內的各種影響仍

然存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 否 掌 握 目 前 有 多 少 人 參 與 水 貨 活

動；當中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比例為何；

過去 3年，有多少人曾經因參與水貨活

動而被起訴及定罪，個案詳情為何，以

及因而被充公的貨物的種類及總值分

別為何；  
 
(二 ) 本港執法部門目前引用哪些法例打擊

水貨活動及參與人士；兩地交換情報及

採取聯合行動的詳情為何，包括本港政

府是否知悉內地執法部門引用哪些法

例打擊該等活動和人士；  
 
(三 ) 鑒於部分水貨活動近日已經轉移至粉

嶺及大埔等地區，執法部門如何調整打

擊策略；會否在短期內增加人手，加強

打擊水貨活動的力度；若會，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以及如何配調人

手；  
 
(四 ) 過去 3年，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有否因乘

客攜帶過量或體積過大的物件，而拒絕

他們入閘或登上港鐵列車；若有，有關

數字為何，並按鐵路路線列出分項數

字；若否，原因為何；該公司如何配合

政府的打擊工作；  



初 稿 
 

 
(五 ) 鑒於有水貨集團租用住宅單位作為貨

倉，並用來分發貨品，執法部門如何收

集相關情報及打擊該等活動；  
 
(六 ) 目前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工作

小組如何評估各項打擊措施至今的成

效；及  
 
(七 ) 會否考慮要求內地當局限制內地人一

日多次往返內地及香港，以減少他們參

與水貨活動的機會；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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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reserve and land supply 
 
# (16) 胡志偉議員   (書面答覆 ) 

 
政府於今年 7月回答本會議員的質詢時表示，

空置的政府土地當中，分別有 2 153.7公頃和

777.7公頃作 “住宅 ”及 “政府、機構或社區 ”用
途。據報，發展局局長在本年 9月表示，扣除

1 200公頃預留作新界小型屋宇 (“丁屋 ”)發展的

“鄉村式發展 ”用地，及 420公頃斜坡及道路等不

適合發展的用地後，餘下可供發展的住宅用地

只有 480公頃；若再扣除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可

提供的 167公頃住宅用地，僅餘下 313公頃。發

展局官員其後解釋，該 1 200公頃的 “鄉村式發

展 ”用地並非全部供發展丁屋。此外，政府於

2010年回答議員的質詢時亦曾表示，“截至 2010
年 5月 31日，潛在可供應私人住宅的土地大約

接近 268公頃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政府回答議員質詢及向公眾提及的 “空

置住宅土地 ”的定義為何，是否包括因

工程 (例如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及沙

田至中環線的工程 )而暫時未能即時利

用，以及尚未進行平整工程但可興建住

宅的土地；鑒於政府計劃把現時屬 “其
他指定用途 ”的安達臣道石礦場作興建

住宅之用，以及把現時屬 “綜合發展區 ”
用途的西北九龍填海區第六號地盤作

興建公屋之用，該兩類用途的土地是否

已列入 “空置住宅土地 ”；若未列入，現

時有多少幅該等正進行長遠房屋規劃

的土地，以及詳細地點、項目名稱和總

面積為何；  
 
(二 ) 在可發展住宅的空置政府土地中，分別

有多少公頃屬於 (i)已被列於供申請售

賣土地表、 (ii)已交給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計劃發展公屋、(iii)正以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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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形式出租、 (iv)已完成土地平整並

正研究推出市場或交予房委會、(v)已完

成土地平整但未有發展計劃、 (vi)沒有

作任何平整工程或規劃，及 (vii)正進行

長遠規劃的土地；  
 
(三 ) 第 (二 )項的土地當中，有多少公頃可分

別於 1年內、1至 3年、4至 6年內及需時 6
年以上完成所有前期工程及程序，以供

興建住宅之用，並按區議會分區提供該

等資料；  
 
(四 ) 鑒於行政長官早前公布，會將 36幅 “政

府、機構或社區 ”用地改為住宅用途，

當中有多少幅現時是空置的及其面積

為何；現時 777.7公頃的空置 “政府、機

構或社區 ”用地中，適合作興建住宅或

青年旅舍之用的面積為何，並按區議會

分區提供該等資料；  
 
(五 ) 上述 313公頃的土地中，可供興建公屋

及私人住宅的土地各有多少；以及該等

數字與 2010年回答議員的質詢時所提

供的相關數字如何比較；  
 
(六 ) 鑒於政府於 2012年 3月 12日回覆議員時

表示，“劃為 ‘鄉村式發展 ’地帶的土地約

佔 3 147公頃。‘鄉村式發展 ’地帶的規劃

意向，是預留土地作村屋發展 ”，該數

字為何與發展局最新提出的相關數字

有出入；政府現時評估需預留多少公頃

的 “鄉村式發展 ”用地作丁屋發展，以何

假設及準則作出該項評估；政府有否研

究把部分該類用地改為住宅用途；及  
 
(七 ) 鑒於政府近期提供的土地儲備數字互

有出入，政府有否考慮向本會及公眾詳

細交代相關數字及各區土地的規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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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sation of broadcasting services  
by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 (17) 馮檢基議員   (書面答覆 ) 

 
正式啟播不足一個月的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

司轄下的 7個數碼聲音廣播電台已於本月 10日
全部停止廣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停播事件的最新發展，以及相關

事件的經過；有否評估停播對公眾的

影響；  

 
(二 ) 當局過去有否就可能發生停播事件與

該 公 司 作 任 何 溝 通 和 進 行 調 停 等 工

作，以避免發生停播事件，令公眾失

去收聽高音質和原創聲音廣播節目的

選擇；若否，原因為何，有否評估此

舉與當局推廣和宣傳數碼廣播發展的

政策方向是否存在矛盾，以及會否對

引入數碼收音機的小企業和響應政府

呼籲而購買了數碼收音機的市民不公

平；及  

 
(三 ) 有否評估停播事件對香港數碼廣播的

未來發展的影響；若有，結果為何，

包括會否影響仍未正式啟播的其餘兩

間數碼聲音廣播公司；當局會否考慮

現階段積極介入停播事件和進行調停

等工作，協助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

的電台盡快恢復廣播，令公眾可繼續

享有更多原創的聲音廣播節目選擇，

以 協 助 香 港 的 數 碼 廣 播 得 以 持 續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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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for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 (18) 范國威議員   (書面答覆 ) 

 
據報，發展局局長在本年 9月公開提到，政府

現 時 擁 有 2 100 公 頃 空 置 並 作 住 宅 用 途 的 土

地，而當中 1 200公頃屬 “鄉村式發展 ”用地，可

供興建低密度住宅，包括新界小型屋宇 (“丁
屋 ”)；扣除該部分，以及斜坡和道路等不適合

發 展 的 土 地 及 新 界 東 北 的 167公 頃 住 宅 用 地

後，全港可供興建住宅的土地不足 400公頃。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按各區議會分區劃分，上述的 “鄉村式

發展 ”用地當中，預留作興建丁屋之用

的土地面積，以及分別在過去 5年及預

計未來 5年批出的丁屋土地的面積為

何；  

 
(二 ) 扣除預留作興建丁屋的土地後，政府

會否考慮更改餘下的 “鄉村式發展 ”用
地的用途以供興建公共房屋；若否，

原因為何；及  

 
(三 ) 政府有何理據不先利用現有空置的政

府土地興建住宅，卻進行只能提供 167
公頃住宅用地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

劃及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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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 (19) 劉慧卿議員   (書面答覆 )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六條規定：“締約

國確認殘疾婦女和殘疾女孩受到多重歧視，在

這方面，應當採取措施，確保她們充分和平等

地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 ”。就此，行政機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有否評估殘疾婦女是否受到多重

歧視，以及需否針對她們的特別需要制

訂政策和服務；若有評估，政府是否基

於評估結果屬否，而在其首次向聯合國

殘疾人權利委員會 (“委員會 ”)提交的報

告中表示： “殘疾婦女和其他殘疾人士

一樣，可在平等基礎上接受《康復服務

方案》下的康復服務和支援 ”；當局有

否以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評估《康

復服務方案》是否已考慮兩性不同的需

要和觀點；若有，結果為何；若否，原

因為何；  
 
(二 ) 鑒於有為受性暴力侵犯的婦女提供支

援的服務機構發現，相對於其他婦女，

智障和患精神病的婦女受性侵犯的比

例較高，當局會否就該等婦女受性侵犯

的情況收集資料，研究隱藏個案，並加

強 措 施 保 障 這 些 婦 女 免 受 性 暴 力 侵

犯；及  
 
(三 ) 鑒於政府官員在委員會審議香港報告

的會議上表示，會考慮委任殘疾婦女為

婦女事務委員會成員，當局將於何時作

出有關決定，以及挑選這名人士的標準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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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香港成為亞洲的基金管理中心  

 
# (20) Hon Kenneth LEUNG  (Written reply)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measures such as the 
abolition of estate duty and offshore fund tax 
exemption in an attempt to facilitate Hong Kong to 
develop into the premier fund management centre in 
Asia.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his fund management 
centre role has been challenged by Singapore recently 
as Singapore has a more accommodating legal and tax 
regime to cater not only for fund managers but also for 
funds which seek to establish and to domicile in 
Singapor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investment 
advisers and asset managers who were licensed 
or registered, between 2007 and 2011, for Type 
4 and Type 9 regulated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Cap. 571), and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such 
investment advisers and asset managers who 
have given up their licences or registration; 

(b)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any legislative 
timeframe to amend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32) to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Open-ended Investment Companies (“OEIC”); 

(c)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any plan to 
introduce new legislation to establish other 
forms of collective investment vehicles (e.g.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apart from OEIC;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d)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any plan 
to introduce profits tax exemption to onshore 
funds;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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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hether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will be 
prepared to make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paragraph 33 of the Depart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Notes No. 43 on whether 
investments in bond funds and 
similar products fall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specified transaction” and are exempted from 
profits tax? 

 


